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日間部】     學年度 第    學期 校外教學活動申請表  
授課教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授課班級 課程名稱 
修 課

人 數 

原 課 程 上 課 時 間 校 外 教 學 時 間 

月 日 星期 節次 月 日 星期 節次 

           

           

參觀機構(全名) 參觀機構 
聯 絡 人 

參觀機構電話 參觀機構地址 

1    

2    

教學活動  

交通工具 

1.□無租車，學生自行前往。 

2.□租用車輛。 

交通公司名稱：                 交通工具種類：         數量：     

備註：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請參考附件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監理所遊覽車出遊安全如附件二。 

校外教學租用交通工具，需加會總務長。 

簽核單位 

申請教師簽名 教學單位主管 課 指 組 組 長 學 務 長 

  □已自行辦理平安保險 

□課指組代辦平安保險 

 

課 務 組 組 長 教 務 長 總 務 長 校 長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或授課(帶隊)教師應事先與受訪機構聯絡並取得同意後再提出本申請
單。 

2. 校外教學時間安全第一，請帶隊教師事先分組指派督導，並辦妥人員旅行平安
保險，且督導學生禮貌、秩序及守法，以維校譽。 

3. 填妥本表後，請於校外教學一週前完成一切申請手續(若需學校發函者，請於兩
週前提出申請)否則恕不受理，並請檢附課程教學計劃表(教學大綱)進度表。 

4. 參訪當天交通車需進入校園者，請於「交通工具」欄內註明時間、地點，並告知
總務處，核可後申請單影本轉交一份至警衛室。 

5. 校外教學活動結束兩週內，請務必繳交活動照片 6張及心得報告 2份至教務處課
務組存查。 

6. 本申請表簽核後請擲回教務處課務組留存。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107 年 9 月 7 日修正  附件一 

一、 教育部（以下稱本部）為保障學生校外教學租用車輛安全，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應慎選信譽良好之旅行社或遊覽車公司、客運公司。 

三、 學校應直接租用車輛，或由校外教學採購契約得標廠商租用車輛，不得假手他人，並掌握租車品

質，確保車輛安全。 

校外教學出發前應至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國道客運／遊覽車專區」確認承租之車輛符合安全規

範，及查詢全國大客車行駛時應特別注意之路段及時段並遵守之。 

四、 校外教學活動行經多彎或陡峭山區道路，應選用重心低之大客車或中型車，以提升安全性。 

五、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其契約訂定應以交通部訂頒之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為依

據，並將下列事項於契約載明： 

(一) 應租用合法之營業大客車（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如附表一）、車齡：五年以下年份較新

之車輛為原則（計算出廠日期至租用時間）、乘客定員、車號、行車執照、一年內之檢驗及保

養紀錄。離島地區或改裝裝載升降設備用車，因新車數較少，得租用十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

輛。 

(二) 駕駛人一年內不得有重大違規及肇事紀錄。 

(三) 檢查租用車輛效期內之保險證明文件。 

(四) 註記該次活動租用車輛車號、駕駛姓名，且不得任意更換駕駛。 

(五) 其他特殊約定事項。 

六、 校外教學活動之車隊管理及編組如下： 

(一)各車次師生應建立緊急聯絡人名冊，留存學校。 

(二)二車以上應編成車隊（車號粘貼於明顯位置），並指定有經驗之教師擔任總領隊，五車以上另

增副總領隊一人或二人。 

(三)每車至少派遣一名教師擔任隨車領隊，必要時得請行政人員、教師或家長協助，負責該車之安

全及秩序維持。 

(四)各車應實施安全編組，備妥急救藥品，並指派專人保管。 

(五)依行車路線計畫行駛，不得隨意變更路線，必要時，應經總領隊同意始得變更。 

七、 車輛駕駛人於車場出車前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等，檢查合格到校後，並

由學校總領隊督導隨車領隊進行複查（車輛安全檢查表如附表二）。檢查無誤後，由得標廠商隨

車代表於「車輛安全檢查表」簽章。 

八、出發前學校應集合全體師生實施行前教育及安全宣導。 

各車隨車領隊帶領學生實施逃生演練，應注意安全門之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方式、逃生動線分配

以及車內滅火器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演練流程圖如附表三）。如前述演練係於出發當日前實

施，上車後隨車領隊應再行介紹，使學生熟悉各項逃生要領。 

九、車行途中隨車領隊應注意駕駛精神狀態及遵守交通規則；如有異狀，應隨時與總領隊保持聯繫。

休息時隨車領隊應提醒駕駛檢查車輛各項安全設施，並以制動及操縱系統為重。 

十、意外事故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如下： 

(一) 依逃生演練指導學生安全避難。 

(二) 通報一一九專線，同時搶救傷患。 

(三) 總領隊立即編組教師成立現場防救指揮小組，擔任指揮官，協調相關救助事宜，並指定專人統

一對外發言及與本部校安中心（○二－三三四三七八五五）保持聯繫。 

十一、學校（單位）應訂定具體作為，以期落實本案之實施。 

十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之租用車輛，有關學生上放學交通車之管理，依本部

轄屬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上放學租用交通車管理注意事項辦理。 

十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得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附表一 

大客車牌照特徵及適用範圍

 
 

 

 

 

 

 

 

 

 

 

 

 

 

 

 

 

 

 

 

 

 

 

 

 

 

 

 

 

 

 

 



  

附表二 

 

車輛安全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三 

 

遊覽車逃生演練流程圖 

 

 
 
 
 
 
 
 
 
 
 
 
 
 
 
 
 
 
 
 
 
 
 
 
 
 
 
 
 



  

附件二 

 
依教育部 107年 03月 28日  文號：臺教學(五)字第 1070044253號來函辦理 
  

  主 旨： 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監理所為確保各級學校租(使)用 

          遊覽車出遊之安全，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監理所 107年 3月 22日北監運字第 1070056571號函辦

理。  

二、 安排之行程不可有早出晚歸及趕行程之狀況發生，以避免發生超工時及行車超速之

情事。  

三、 規劃之行程不可讓遊覽車駕駛員每日駕駛車輛時間超過 10小時，且駕車 4小時應

休息 30分鐘以上，請審慎檢視行程之合理性 。  

四、 另每日租(使)用遊覽車不可超過 12小時，起迄時間應再寬估計算往返停車場至報

到地點的車程時間。  
 


